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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专题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根据《广州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关于实施青

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规定，为培养造就一批优秀青年科技

人才成为学科带头人，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继续设立珠江科

技新星专题，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珠江科技新星专题支持 35 周岁以下青年科技

人才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组织开展自然科学应用基础研究、

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自主创新科研活动（软科学研究除

外）。每年遴选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约 120

名，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约 80 名，共约 200 名珠江科技

新星，并发给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证书。 

第三条  珠江科技新星专题采取事前资助方式，对珠江

科技新星入选者一次性给予 30 万元市财政科技经费支持。

项目承担单位是项目经费管理使用的责任主体，负责项目经

费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应建立健全项目经费内部管理制度，

合理合规使用项目经费，自觉开展和接受经费管理监督检

查。 

第四条  珠江科技新星专题申报条件： 

（一）在广州地区工作并全职受聘于广州地区法人单位

的人员； 

（二）专业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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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学术思想活跃，无不良科研诚信记录和学术不端行为； 

（三）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

构等事业单位申报人需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含副高）

专业技术职称；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申报人需具有本科以

上（含本科）学历，不受职称限制； 

第五条 以下人员不纳入珠江科技新星专题资助范围： 

（一）已成为博士生导师的； 

（二）当年申报或者已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等各类省级以上人才培养计划的。 

第六条  珠江科技新星专题申报程序： 

（一）市科技创新委每年统一在官网发布项目申报指

南，珠江科技新星专题申报指南作为项目之一，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单位和个人可上网查阅和下载。 

（二）申报人按照项目申报指南的要求，填写项目申报

书，由所在单位推荐，经主管部门或区科技部门加具意见，

报送市科创委受理点。 

第七条  珠江科技新星专题评审： 

（一）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二）对申报人能力（潜力）评估为主，课题为辅的原

则； 

（三）采取网络评审、专家答辩的方式进行，网评专家

和答辩专家均为 3 名，且不对经费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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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网评后按网评分数排序并按立项数 1：1.5

的比例确定进入答辩名额； 

（五）网评分占 50%，答辩分占 50%； 

第八条  将部分具有较好基础的项目组织单位纳入立

项权下放单位，负责本单位珠江科技新星项目的申报和评审

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将不超过限项数量的项目推荐至市科技

创新委，同时报告上一年度青年人才成长情况。具体单位在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中确定。 

第九条  珠江科技新星项目合同执行期为 3年，不受理

项目延期申请，但可以申请提前验收。项目负责人不得变更。

申报人应本着对财政经费负责的态度谨慎申报。 

第十条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项目将予以终止并公

示： 

（一）项目负责人调离广州地区的； 

（二）项目负责人调离原单位，原单位不同意转出项目

或者新工作单位不同意承接项目和继续培养人才的； 

    （三）其他《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规定

的终止情形。 

第十一条  对拟终止项目按照规定进行评估，对已使用

财政科技经费的，同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收

回结余及不合规使用的财政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提交项目阶

段性成果的科技报告。 

第十二条  珠江科技新星专题是市科技计划项目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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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其申报、受理、评审、公示、立项、年度检查、终

止、验收、绩效评价和经费使用等，本办法未作规定的，按

照《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和《广州市科技创新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相

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依据实施情况依法评

估修订。原《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专项管理办法》（穗科创

〔2015〕10号）同时废止。 


